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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元创实业（郑州）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十七大街东、经南三

路南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牛婷

项目名称 元创实业（郑州）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元创实业（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成立于 2010年 3月，注册资本 1.25

亿，是台湾元创集团中外合资经营的台资企业。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十七大街东、

经南三路南，拥有企业员工总人数 113人，其中管理岗 34人、一线生产工人共约 79人（含

正式员工 27人，小时工 52人），占地面积 2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20000平方米，用人单

位依托元创集团公司，主要经营项目是汽车、机车零部件制造，汽车、机车模具、夹具、检

具的设计、制造以及上述自产产品销售，以及对销售后的产品进行维修服务；同时根据产品

需求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用人单位成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建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每年都组织劳动者进行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2020年、2021年委托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对其进行

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用人单位近三年无职业病及职业中毒事故的发生，现委托我公司对

其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组人员 冯东方、张冰洁、冯治钢、靳永芬

现场调查人员 冯治钢、靳永芬 调查时间 2022.07.08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牛婷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冯治钢、贾鹏凯等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2.07.13~

2022.07.1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牛婷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总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

求，各检测点粉尘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锰及其化合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锰及其化合物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

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各检测点锰及其化合物峰接触浓度均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规定的峰接触浓度。

氮氧化物：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氮氧化物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和各工作地点

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臭氧：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作地点臭氧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一氧化碳：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一氧化碳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地点一

氧化碳短时间接触浓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激光辐射：本次测量结果显示各工作场所激光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紫外辐射：本次检测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紫外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工频电场：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维修工接触工频电场时间加权平均值及配电柜工频电场强度符



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噪声：本次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 UL线（开卷线）天车工、机长、收料工、PD线机长、线

检工、转筐工接触噪声 40h等效声级（A）（计算值）不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其他

各工种接触噪声 40h等效声级（计算值）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1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11.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1.1.1 职业病防护设施

本次测量及计算结果显示 UL线（开卷线） 天车工、机长、收料工、PD线 机 长 、

线检工、转筐工接触噪声超标，现有隔声设施/措施尚不能完全满足要求。

11.1.2 职业卫生管理

（1）尚未进行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

（2）用人单位 2019年、2021年进行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2020年未进行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用人单位每三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3）用人单位已建立职业卫生档案，但档案中内容尚不完善。

11.2 建议

根据对该用人单位的现场调查分析，并针对该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11.2.1 职业病防护设施

UL线（开卷线）500t 冲压机、3700t机械冲压机降噪可参考以下方案；

1.吸声降噪：车间墙壁设置吸声材料，减弱车间反射声。

2.局部隔声：采用加吸声的隔声屏、模具区域隔声罩。

3.全封闭隔声罩：全封闭隔声罩，罩体可制作为拼装式。

11.2.2 职业卫生管理

（1）用人单位应开展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

（2）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号）

的要求，每年进行一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每三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

评价。

（3）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定》（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建立职业卫生档案，并

完善相关内容，档案包括：（一）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二）职业卫生管理档

案、（三）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五）本公

司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11.2.3 其他建议

设备维修时在机电维修密闭空间作业时加强局部通风，减少电焊作业过程产生的粉尘、毒物

的蓄积。

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 24号）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外委工程及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相关职业卫生管理，明确用人单位

和外委单位在职业病防护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用人单位应严格审查外委单位的职业病防护

资格及能力，严格要求外委单位按照要求规范其作业人员的职业病防治措施，并及时向用人

单位提交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记录、人员健康教育培

训记录等职业卫生资料。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完善原辅料种类和成分分析，识别职业病危害因素；

2.完善工作场所通风设施的调查，对有效性分析评价；

3.补充现场工时调查内容；

4.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调查，对有效性分析评价；

5.完善应急救援措施的分析评价；

6.专家个人意见修改情况。


